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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台背景及依据
　　（一）出台背景
　　根据《国家医保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药监局关于印发〈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医保发〔2021〕41号），国家医保局逐步对现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规范，实现价格项目与操作步骤、诊疗部位等技术细节脱钩，构建内涵边界清晰、适应临床诊疗、便于监管的价格项目体系。为贯彻《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等要求，省医疗保障局对我省现行的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规范整合并制定全省最高限价，出台《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要求各地市根据省最高限价确定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政府最高指导价，并于2026年3月30日起执行。
　　（二）出台依据
　　1.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关于印发《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的通知》（医保价采函〔2024〕230 号）
　　2.《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的通知》（粤府办〔2022〕5号）
　　3.《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关于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2024年修订）〉的通知》（粤发改规〔2024〕3号）
　　4.《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粤医保发〔2025〕36号）
　　二、目标任务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医疗保障局有关文件精神，推动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整合规范，使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更好计价、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需要。
　　三、主要内容
　　（一）规范整合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严格对接国家立项指南要求，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诊疗费”等项目规范整合为35项综合诊查类项目（航空医疗转运已单独发文执行）。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相关医疗服务，须严格按照整合后的项目与清单收费，严禁选用其他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替代收费。
　　（二）平稳过渡耗材收费政策
　　公布可收费一次性使用医用耗材清单，并在立项指南使用说明中明确按照实际采购价格零差率销售，清单外其他一次性耗材均不能收费。
　　（三）制定辖区公立医疗机构政府最高指导价
　　分类制定我市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级公立医疗机构政府最高指导价。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以及患者负担水平、次均费用增幅、区域价格比较等情况，合理确定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政府指导价。价格调整的服务总金额变化值纳入年度调价总量计算。
　　各类门诊诊查费、一般诊疗费、各类急诊诊查费、互联网复诊诊查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9个项目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政府最高指导价，按我市现行项目价格平移确定；便民门诊诊查费、院内院外会诊费、远程监测费、新生儿暖箱费、院内抢救费、心肺复苏术、院前急救费、安宁疗护费、救护车转运费等11个项目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政府最高指导价，按全省最高限价确定；住院诊查费（药学）、各类床位费等9个项目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政府最高指导价，按省最高限价的82％（珠海市医保缴费基数与全省最高缴费基数的百分比）确定；住院诊查费（普通）项目三级公立医疗机构政府最高指导价，按不高于副主任医师门诊诊查费全省最高限价确定。
　　各级公立医疗机构政府最高指导价按照原项目价格比例确定。其中，新项目二级、一级公立医疗机构政府最高指导价按三级的90％、80％确定；儿童加收比例按我市现行政策，加收比例为0。
　　（四）细化价格项目收费政策
　　一是明确实行市场调节价项目。依据国家立项指南，结合现行价格水平和群众就医需求，对以下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医疗机构遵循公开透明、合法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自主定价，并向市医保部门备案：上门服务费、救护车跨境转运加收项目、多学科诊疗费、会诊费（含远程会诊）和“床位费（单人间）”。
　　二是明确特殊项目收费要求。1.“救护车转运费-高层人力转运（加收）”，仅适用于高层无电梯场景，且楼层需在二楼及以上（一楼不得收费），收费标准为每层10元，即二楼10元、三楼20元，以此类推；2.“心肺复苏术”项目不含气管插管服务，同一次抢救过程中开展多组心肺复苏的，最多收取一次费用。
　　三是统一儿童加收项目收费标准。明确我市综合诊查类项目儿童加收比例按原政策执行，加收比例为0。
　　（五）明确医疗机构政策落实的具体要求
　　医疗机构应严格遵循价格政策规定及临床诊疗规范提供服务，严禁收取未列明费用。公立医疗机构可在不高于政府最高指导价的范围内，根据服务项目成本情况、患者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具体价格，不得上浮，下调不限。各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按规定执行价格公示和医疗费用明细清单制度。医疗机构可通过应用软件、微信公众号、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方式向患者公示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做好市场调节价项目宣传解读工作，确保患者自愿和知情同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四、涉及范围
　　全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五、有利举措
　　（一）满足新型医疗服务需求
　　增加便民门诊、药学门诊、护理门诊等收费项目，满足患者简易门诊服务、用药指导和护理服务的需求；增加安宁疗护费、救护车跨境转运等收费项目，满足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临终医疗服务、照料、人文关怀等需求和跨境医疗转运需要。
　　（二）规范医疗机构收费
　　废止“辩证施膳指导”“脉图诊断”“中医体质辨识”等项目，服务内容均在各类诊查费中体现，规范医疗机构收费，收费项目简洁明了。
　　六、新旧政策差异
　　本《通知》属于新出台政策。
　　七、特色亮点
　　医疗机构开展体检服务属于医疗机构套餐式收费，现行体检项目废止后可收取门诊诊查费，开具体检单后，患者持体检单前往其他科室进行检查时，不再重复收取门诊诊查费。
　　八、执行时间
　　自2026年3月30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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